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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初步建成的关键之年。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推动下，我

国跨电网经营区交易、跨省跨区交易、区内省间互济交易机制初步建立，并运转良好；省级

现货市场连续运行、中长期市场带曲线连续运营即将在年内实现“全覆盖”，辅助服务市场、

容量补偿机制持续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基本架构逐步成型。与此同时，新型电力系统加

速构建，新能源全面入市等新形势、新变化将对电力市场建设产生深远影响。值此之际，近

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电力现货连续运营地区市场建设指引》，恰逢其

时、意义重大，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电力市场规范化、高效化和可持续发展绘制了清

晰蓝图。主要特点如下：

夯实电力中长期市场“压舱石”定位，推动中长期交易更好发挥保供稳价作用。长期以来，我

国的电力中长期市场是以电力供需平衡为目的，以电能量实物为标的物的交易市场，有效保

障电力可靠供应、稳定市场价格水平的作用显著。随着能源转型深入推进，电力系统供需形

势更加复杂多变，亟须完善适应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的市场机制。文件将电力中长期向更

长、更短周期双向延伸，充分满足经营主体稳定收益和系统安全可靠运行需求。一是在长周

期方面，允许新能源、核电和用户签订多年期协议，同时结合外部变化动态调整中长期比例

限制，能够有效适应新能源发电特性，逐步形成引导长期投资和社会生产的价格信号，稳定

市场预期；二是在短周期方面，加快推动中长期交易分时段组织与D-2连续开市，引导经营

主体根据短时系统供需变化，灵活调整交易行为，满足系统运行需求。同时，推动煤电中长

期限价逐步向现货市场限价贴近，做好中长期与现货交易价格的统筹衔接，实现市场协同。

完善现货市场运营机制，健全体现调节价值的现货市场竞价方式。现阶段，电力现货市场作

为反映电力供需形势的“风向标”，市场价格优化发用电行为的引导作用不断显现。随着新能

源电量全面入市，新能源对系统发展、运行的影响从量变走向质变，低边际成本、高系统成

本特性不断凸显，需要进一步完善现货市场机制，引导各类经营主体主动参与系统调节。文

件一方面考虑新能源电价改革政策影响，区分是否开展日前交易地区的运营方式，对于开展

日前交易的地区，以发用两侧经营主体自主申报的量价信息出清和结算，通过日前价格信号

激励用户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参与系统调节；另一方面鼓励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新型储

能等新型经营主体和用电侧主体“报量报价”参与现货市场竞争，探索按节点、分区电价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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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结算，支持“电源+储能”作为联合报价主体参与现货市场，推动以市场形成的分时价格引

导供需协同。

深化辅助服务市场建设，实现电能-辅助服务联合出清。辅助服务是电力系统运行的调节

器，在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中将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辅助服务市场，

调频辅助服务等交易品种持续丰富，辅助服务市场交易机制和费用疏导机制逐步完善。随着

高比例新能源接入下电力系统调节需求的不断提升，将对辅助服务市场建设以及与电能量市

场的协同运作提出更高要求。文件一是持续丰富爬坡辅助服务等交易品种，持续扩大储能、

可调节负荷等新型主体参与范围，合理分摊辅助服务成本，以科学的市场化手段引导各类型

调节资源参与辅助服务市场，有效提升系统调节能力。二是推动调频、备用市场与电能量市

场联合出清，通过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市场一体化设计、联合运营，实现市场价格真实

反映多元主体的电能成本及平衡调节成本，引导新能源合理承担自身平衡责任，丰富灵活性

主体投资回报途径，实现整体市场的福利最大化。

建立涵盖多类型主体差异化容量补偿机制，促进容量补偿与容量市场机制设计协同推进。随

着新能源装机规模快速增长，传统燃煤发电等可靠性电源占比逐步下降。由于新能源发电具

有间歇性和波动性，难以可靠满足用电需求，客观上需要更多的调节性资源，为电力系统提

供更加充裕的调节能力。当前容量电价补偿机制为推动煤电转变经营发展模式、充分发挥支

撑调节作用、促进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提供了有效保障，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步，还需要进

一步完善容量补偿机制，引导各类资源提供可靠容量。因此，文件提出了建立发电机组可靠

容量评估机制，通过综合考虑机组类型、出力特性、厂用电率等因素，对各类电源的容量系

数进行差异化评估，可以更精准地衡量电源的可靠性和贡献度，实现对调节资源的精准“定

价”。同时，支持各地探索容量电价市场化形成方式，建立适应我国电力市场建设情况的容

量市场，服务新型电力系统下煤电机组等灵活性资源定位转型，保障国家中长期能源安全。

打造规范透明的电力零售市场，促进批零价格有效传导。零售市场是用户参与市场交易、响

应系统调节的重要途径，自本轮电改实施以来，电力零售市场在提升标准化程度、引导用户

主动入市、创新市场服务业态等方面成效显著，然而当前电力零售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竞

争不充分等现象时有发生，批零价格传导机制需进一步优化完善。文件围绕事前、事中、事

后三个阶段对电力零售市场机制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为营造竞争充分、公开透明的零售市场

环境提供了重要支撑。在交易前，明确建立零售套餐价格事前估算机制，为零售用户的套餐

比选、签约提供决策依据，降低用户试错成本；在交易中，鼓励售电公司和零售用户签订分

时套餐，促进批发市场价格信号的有效传导，引导零售用户合理规划用能时间，实现削峰填

谷；在交易后，要求市场运营机构定期发布市场均价信息，鼓励提供信息推送、供用电账单

分析等服务，有助于破除零售市场信息壁垒、提升零售市场透明度。

完善市场干预与处置机制，保障电力市场平稳运行。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印发多项强化市场监管、规范交易行为等政策文件和专项行动通知，持续推动电力市场的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建设。随着电力市场建设进入“深水区”，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与高效运



转效率愈发重要，完善市场干预与处置机制意义重大。文件精准聚焦这一关键领域，从市场

力监测管控和电力市场干预两大核心方面提出了切实举措。一是在市场力监测管控方面，文

件要求结合机组报价一致性、发售一体报价关联性等多维度内容建立监管机制，合理设定监

测指标，常态化开展市场力评估监测工作，有助于及时发现使用市场力行为，防止个别市场

主体凭借自身优势操纵市场价格，有力保障电力市场的有效竞争态势与健康运行状态，切实

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二是在电力市场干预方面，文件要求明确市场干预与处置的启动

条件、实施主体和处置流程，做好市场干预的记录、上报、披露、复盘分析等全流程闭环管

控流程，让市场干预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下一步，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将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的指导下，扎实推动建设指引

有关要求落地实施，在今年初步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市场建设运营水

平，积极服务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市场部主任 张显）


